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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是群居的動物，個人不能離開團

體完全獨立生活，且人生的意義往往建構

在人與人間深度的情感和關係互動上，而

本方案規劃的起源即是在於看到長期安置

的兒少，在成年後離開安置處所，對於自

己的存在及未來常ㄧ片茫茫，不知何去何

從，亦不知道為誰或為何而努力的感覺，

就像是漂流的浮萍一樣，找不到自己的人

生要往哪裡去，在轉變為成人階段，也缺

乏適切對象可以提供諮詢、協助和支持。

因為看到長期安置的兒少有這樣的需求，

故本計畫一部分在於協助長期家外安置的

兒少，透過親屬或兒少安置以來網絡資源

的再檢視及盤點，致力尋找在原生家庭、

親族、支持網絡間是否有正向的成人可以

提供兒少安全、持續、穩定的身心、社會

支持，甚至進一步能讓兒少有返家（原生

父母、監護人或收養人）、領養、停親後

第三方監護、監護移轉等可能性，以達到

兒少的情感關係、居住安排或法律關係的

永續。

另一部分對於兒少本身，考量實務上

發現屆齡離院少年普遍好奇原生家庭、手

足的現況，離院準備及在社會自立生活之

間的落差，社工再透過與兒少的討論，協

助兒少檢視在安置系統裡的生命經驗以及

失落的家庭歲月，讓孩子有韌力面對家庭

真實的狀況，勇敢釐清關於自己生命和家

人的疑問，使孩子可以逐漸脫離過往社政

系統的保護和代為決策，有勇氣往未來發

展，定向屬於自己的新人生。

貳、用詞定義

一、永續計畫（ ）
協助家外安置的兒少轉銜到長久照

顧她  他的寄（收）養家庭、或返家，抑

或與適當成人建立永久關係維繫的過程。

永續計畫的目的是提供兒少安全、持續、

穩定的照顧安排，以及（或者）有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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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致力於提供兒少終生滋養的關係，以

利於兒少發展認同歸屬感。永久照顧的安

排，在兒少最佳利益的前提下，優先次序

為：返家（原生父母、監護人或收養人）、

收養、停親後第三方監護、監護移轉、

重要他人關係維繫。「永續（久）性」

（）有兩種意涵：一是在確保

兒童在法律上的定位，規範時間架構，在

期限內要盡力完成各種服務處遇及法律行

政程序；二是確保兒童在心理上的歸屬（游

美貴、郭貴蘭及畢國蓮，2000）。此計畫

需及時、個別化、具文化考量、相關人共

同決策，以利兒少家庭最佳結果。

永續計畫的概念最早出現於 1970 年

代，美國的兒少保護服務政策回應 60 年

代以來兒少家外安置過久甚至不得返家、

與頻繁轉換安置（  ）的現象，

在 1980 年制定《協助收養及兒童福利法》

重視兒少安置後家庭重整的服務安排。後

並於 1996 年制定《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

協調法》，制定以永續計畫為兒少家外核

心原則，1997 年制定《收養及安全家庭

法》確立以親屬安置優先、縮短判定長期

安置的期程原則。《收養及安全家庭法》

改寫美國兒保服務的地景，永續計畫的操

作即兒少安全為優先前提下，提供即時的

評估處遇服務，在限期的家庭重整如無效

就必須為兒少尋找永久的家並提供相關

服務，同法也賦予同步計畫（ 

）的法定地位，即在家庭重整期

間可同步工作替代性永久家庭的服務，

如親屬監護照顧、出養等（’ 

 2018）。最後，因檢討大量屆齡

離院少年的諸多社會發展風險，而制定

《促進成功連結及增進領養法》，補助親

屬監護、  經費補助提供少年接

受收養後的服務，確立安置少年的永續權

利，設立方案協助安置中少年或屆齡離院

的少年連結親友，並提供誘因收養少年

（’  2018  2014）。

我國在永續計畫有不同譯詞，包括永續性

計畫（馮燕、李宏文、謝文元，2009）、

長遠計畫（余漢儀，1996；游美貴、郭貴

蘭及畢國蓮，2000）、長遠規劃（彭淑華，

2006；鄭麗珍，2015），本中心依循衛生

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永續計畫翻譯。

二、永續（久）性類型
永續（久）性共有三種類型，依案件

類型彼此並非互斥或共存，包括：

1. 居 住 安 排 永 續（physical 

permanence）：兒少有安全穩定的長久居所。

2. 法 律 關 係 永 續（legal 

permanence）：兒少得以家庭重聚，原生

家長恢復監護行使、或具備替代照顧對象

的（補助型）監護移轉、收養。

3. 情 感 支 持 永 續（relational 

permanence）：至少一位成人提供兒少持

續長期的關係連結、無條件的情感支持，

形成類親屬（）的情感互動關係。

（2014）分類離院少年的情感關係永

續類型分為持續型（）、矛盾型

（）、離棄型（）及嚴重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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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需求評估

我國觸及永續計畫概念的立法是《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5 條：

「依本法安置兩年以上之兒童及少年，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其家庭功

能不全或無法返家者，應提出長期輔導計

畫。」，其中長期輔導計畫的定位仍較為

模糊且內涵不一，各縣市多以家庭維繫或

家庭重整處遇案件兩年未結案會議研討作

為因應，未具永續計畫以時間架構（ 

）區隔處遇服務性質，兒少或家庭

留滯系統。本中心統計近年接受家庭處遇

輔導服務案件（有效統計件數共 4455）結

案期程，兩年以上為 406 件（92），此

類長期處遇案件以家外安置難以返家兒少

為大宗。以下描繪本市家外安置兒少、機

構兒少人口特質，以及機構兒少的永續計

畫議題背景。

一、本市家外安置兒少人口特質
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截

至 106 年止，共有 508 位兒少接受家外

安置服務（見圖 1），安置兒少占全臺中

市兒少人口 009％，其中機構安置共 308

位（占 60％）、寄養安置共 149 位（占

30％）及親屬安置共 51 位（占 10％），

超過半數集中於機構安置。整體兒少初安

置的年齡（見表 1）平均為 8 歲，各類型

初安置兒少中位數與平均數相近，表示各

安置處所的兒少年齡分層分布集中。

圖 1 臺中市家外兒少安置人口分配比例（％）（＊為安置於本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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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中市家外安置兒少人口統計分析

機構安置 寄養家庭 親屬安置

性別人口比例（%）

女 154（50） 69（46） 23（46）

男 154（50） 80（54） 28（54）

兒少現齡

平均數（中位數） 14（15） 7（7） 10（9）

初安置年齡

平均數（中位數） 9（10） 5（5） 9（9）

安置時程（月）

平均數（中位數） 52（34） 22（18） 17（11）

結束安置年齡

103 年

平均數（中位數） 12（13） 11（11） 11（11）

104 年

平均數（中位數）   11（12） 10（11） 10（11）

105 年

平均數（中位數） 13（14） 7（7） 9（9）

結束安置時程（月）*

103 年　

平均數（中位數） 81（46） 9（6） 8（6）

104 年　

平均數（中位數） 75（50） 7（5） 7（5）

105 年　

平均數（中位數） 50（26） 17（12） 6（3）

總人口數（N=508） 308（60％） 149（30％） 51（10％）

說明：*結束安置時程的計算，機構安置數據扣除緊急安置者、出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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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分析家外安置兒少人口特質，首先

以性別角度觀之（見圖 2），三種安置類

型的男女安置兒少比例分別為：接受機構

安置的男女兒少各半，接受寄養安置的男

性兒少占 5379％、女性兒少占 4621％，

接受親屬安置的男性兒少占 64％、親屬安

置女性兒少占 46％，顯示有較高親屬照

顧男性兒少，另外兩種安置類型未有寄養

童的性別差異。而以年齡分層，比較不同

年齡階段初次進入三種兒少安置類型之比

例（見圖 3），則發現 8 歲以上的受安置

兒少超過一半以上皆安置於機構，即國小

中高年級以上之兒少明顯安置於機構，國

小低年級以下之幼童安置於寄養家庭，嬰

兒安置於機構或寄養家庭，各年齡層安置

於親屬家庭則未有明顯差異，顯示大小孩

（ ）與青年人口（）集

中安置於機構的現象，此現象部分受限於

本市原有寄養家庭最多僅能收案照顧兩年

上限的規定，造成兩年內無法成功家庭重

整之個案須結構性地往安置機構移動。

圖 2 臺中市家外安置兒少性別分配比例（％）

圖 3 臺中市家外安置兒少各年齡層之安置類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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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目前各類型安置處所的兒少已經

安置多久？則以機構類型明顯較久，平均

已入住 52 個月（約四年四個月），中位

數 34 個月（約兩年 10 個月），兩者數

據差距大，顯示機構安置兒少入住機構的

時間分配差異大，有些已入住許久、有些

沒那麼久，且此數據尚未加上部分機構安

置兒少先前是由寄養家庭轉換安置到機構

者，所以實際上入住時間比現有統計數據

更長。寄養家庭安置的兒童則反映出兩年

上限的規定，平均已安置 22 個月（約一

年十個月），親屬安置兒少則平均已入住

17 個月（約一年五個月）。

至於安置多久才離開該安置處所？同

樣顯示機構安置兒少明顯安置時間長，從

103 年起平均共 81 個月（6 年 8 個月）、

104 年共 75 個月（6 年 3 個月）到 105 年

50 個月（4 年 2 個月），顯示接受機構安

置兒少不易短期內離院，平均數值持續下

降，對照每年中位數與平均數擴大表示，

機構安置兒少離院的時間落差變大，此趨

勢推估與中央 104 年起正式推動結構化安

全決策（）、本中心辦理團隊決策

會議政策相關，即兒少容易入院但也容易

達到中短期處遇目標或危險解除即離院，

另也因為推動團隊決策會議促使返家或轉

換至更適切安置處所的兒少人口增加。寄

養家庭大致上安置一年就會離開，105 年

度寄養兒童平均安置 17 個月（一年五個

月）、中位數 12 個月（一年），但是因

該年度有 24 位特殊狀況兒少安置逾兩年

離開，拉高平均離院所需安置時間，以及

臺中市家防中心在安置政策轉型有關，寄

養服務單位在 104 年以前皆嚴格規定兩

年內結束寄養，在此之前寄養家庭性質較

接近緊急、短期安置處所，後家防中心修

正政策使安置機構為主要緊急短期安置處

所，而寄養家庭可視個案最佳利益不以兩

年為安置期限標準，因此在 104 年後寄養

家庭兒少的平均安置期限拉長。親屬安置

兒少則是安置類型中最易結束安置者，其

一反映出親屬可以及時介入發揮中短期替

代照顧支持，其二反映出親屬安置有助於

兒少提早返家。

分析結束安置時兒少的平均年紀，

105 年度當中機構離院兒少平均年齡 13 歲

最高、親屬 9 歲次之，寄養家庭 7 歲殿後。

結束機構安置者持續皆為少年年紀，寄養

家庭與親屬寄養者皆為兒童年紀，寄養家

庭與親屬寄養間人口消長，與本市致力於

推動親屬安置政策所致，即有更多親屬願

意照顧寄養規定年齡範圍（即國小以下）

的兒童，則寄養家庭就會照顧更多親屬多

半無法照顧的嬰幼兒。

二、機構安置兒少人口特質
現有 308 位兒少安置於機構（見表

1），男女各半，平均 9 歲進入機構，平

均已家外安置 52 個月（4 年 4 個月），

從 103 年起離院所需安置時期來看，平均

在機構安置了 81 個月（6 年 8 個月）、75

個月（6 年 3 個月）、50 個月（4 年 2 個

月），即逾半數接受機構安置兒童在機構

裡度過人格發展至關重要的兒童期與青春

期。分析機構安置離院的年紀，須先理解

幼童屆齡轉換到寄養家庭、寄養家庭兒童

轉換到安置機構的安置政策，所以機構安

置兒少離院高峰也才會集中於大小孩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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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見圖 4），未返家的機構離院兒少

則可能再次轉換安置到其他機構、進入獨

立生活方案宿舍、部分入大學或高中職畢

業離院獨立，少數大學畢業方離院，少數

為司法轉向少年。現有資料未紀錄每位兒

少離院後安排，故尚無法進一步分析離院

後狀態。

三、機構兒少的永續計畫議題背景
澳洲稱早期長期家外安置無法返家兒

少，且在其後自立有諸多身心社會議題與

原生社會文化環境斷裂的離院生為失竊的

一代（  ）。少年離

院時為成年前期（ ），

然而離院少年多半失依，支持網絡薄弱，

在成年前期容易出現生活壓力與身心挑戰

的階段易引發社會風險。長期家外安置

兒少曾經有多重兒時負面經驗（ 

  ）、多重創傷、

轉換安置的關係中斷等經驗，創傷影響

亦可能影響至成年期也加劇轉銜成年期

（  ）的發展挑戰。

我國於 100 年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於第 23 條第 1 項第 13 款

明定：「對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少年，

提供自立生活適應協助。」，也於同法

第 59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對於安置期間期滿或依前項撤銷安置

之兒童及少年，應續予追蹤輔導至少一

年」，保障離院少年的福利服務。然實務

上自立生活方案存在許多困境（洪文惠、

柯玲蘭，2014），例如工作重點著重於

生活物理性需求，對於個人身心社會學習

或在社會游移的輔導著力較少、系統間連

結或網絡欠缺，少年無法建立持續的支持

網絡、單位機關欠缺工作模式或處遇模式

而導致服務介入存在個別社工差異、工作

人力難以留任導致服務無法深化或落實服

務關係等。實務上也發現除上開因素，自

立少年成長歷程缺乏機會跟人建立長期

信任關係，熟絡系統的少年再次經驗新

的服務關係接受度不高，工作者也不易

圖 4 103-105 年機構安置兒少離院年齡人次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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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回應創傷（）或背叛創

傷（ ）敏感的自立生活介

入，經常出現追蹤輔導流失或追丟支持網

絡薄弱的離院少年。自立生活的良師益友

方案（ ）雖顧及情感

關係永續的處遇，協助青少年與成人建立

穩定且正向的關係，不過研究也發現（顏

妙芬，2015）要在一年自立生活方案服務

期間，建構起跟非原社區生活系統的支持

對象，關係表面難以維持且易衰退，國內

外研究都建議離院少年的社會支持網絡建

構，應在其安置期間就選任在原有的社會

生活文化系統裡的對象（顏妙芬，2015；

   2014）。

我國華人文化的成年自立意涵不同於

西方的獨立概念，深植家族主義的「自主 

依賴」之間（莊耀南，2011）、血濃於水

的親屬觀念等，安置期間的家庭聯繫是政

策規定，除機構規範的聯繫方式之外，也

常見機構少年會超乎規範程度私下自行聯

繫親友，關係連結普遍是在此文化觀念下

的表達需求，所謂自立難以忽略親友關係

下培植，離院後家屬親友關係或社會支持

不足者，也更容易以不健康的親密關係替

代。另一群未在社區自行居住接受自立生

活，而結束安置返家者，部分可以透過漸

進式返家、及返家後的追蹤輔導達返家的

居住安排及法律關係永續，然也常見返家

後結束短暫甜蜜期隨又重現關係衝突，亦

可見返家後又自行離家案例，返家是另一

段服務起點（謝佩君，2013）。發展學

家指出轉大人不僅是獲取新角色身分，而

是一連串的心理發展過程，即是能為自己

負責和發展自主性，再經濟自主與自我掌

控，這過程隨著每個少年內在對成年定義

有其主觀性及個別差異，所以成功扮演成

人角色所需時間也不一樣。如在轉銜成年

期過程，有一良師益友、心靈導師或師父

（）扮演諮詢、示範、支持功能，

不啻能為更穩定離院少年的成年自立發

展。離院少年在轉銜成年期的合適導師人

選，建議以少年為主體，可依據文後介紹

的工具進行篩選擇定。

兒少保護的實務現場中，受限危機

程度分級分類處遇時效，兒保社工多將心

力著眼於緊急案件安全處遇，長期機構安

置兒少是主管機關較為鞭長莫及的服務對

象。在本市，相較於寄養家庭服務有寄養

社工、主責社工甚或加上家庭處遇社工，

親屬寄養會有寄養追蹤輔導社工、主責社

工的服務供給，機構安置兒少的服務供給

者主要以機構為重心，主責社工的訪視密

度在本中心規定，以兩月一訪為原則，處

遇則取決兒少在機構的行為健康或安置穩

定度。長期機構安置兒少的個人生命週期

持續進展，原生家庭及親屬資源系統的生

命週期亦然，安置事由可能在生命週期等

其他因素變動下而改變或消失，而產生照

顧或連繫支持意願。此外，兒少在長期安

置過程中，也會累積家外的支持對象，例

如寄養父母、學校師長、社工、信仰團

體等，這些正向對象亦可能是持續提供

兒少支持的貴（恩）人，對於兒少發展

亦可發揮正向作用，強化情感關係永續

（ ），對於離院

少年在獨立的成年前期前在風險，發揮緩

衝作用。

綜合上述，依據永續計畫精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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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介入屆齡離院少年的離院或自立

生活前準備，建立社會支持網絡與關係連

結，以減緩成年前期的獨立發展危機，或

為結束安置返家作關係重整預備。

肆、發展長期機構安置兒少的
永續計畫

本中心自 107 年起特針對離院後失依

的高風險群（如停親後社會局監護、棄嬰、

安置期間鮮少親友聯繫探視者等）發展永

續計畫服務，委託兩民間單位提供跨轄的

機構兒少永續計畫服務，以下針對方案執

行方式、理論根基及工具模式加以說明。

一、執行方式
本方案採取回應創傷、關係為基礎及

共同參與的服務模式，由公私部門在不同

階段分工共同合作，至少在少年離院前一

年，啟動服務對象的永續計畫處遇工作，

約略可分為四階段（建立信任關係、關係

創傷處遇、建立支持鷹架、穩固鷹架）、

七步驟，服務步驟為： 

（一）服務史考古

梳理安置史、安置概況及原生家庭參

與服務系統情形。

（二）方案引介

向安置機構及少年說明及介紹方案目

的，徵詢少年意願。轉介案件如有疑義，

建議邀集機構代表（如社工、生輔員等）、

主管機關代表（如主責社工等）、相關資

訊守門人（如熟悉案家的前寄養家庭社工

等）共同評估轉介的合適性，案件複雜

性較高者，可再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加入評

估，以謀求服務輸送的共識。合適性評估

的內涵包括安置照顧穩定度、介入時機、

兒少及連結對象的認知、轉介目標等。

（三）尋親

評估現階段原生家庭親友及重要他人

生態、訪視潛在連結對象。

（四）連結對象評估

填答少年關係連結量表或關係連結圖

繪製、評估親友資源。

（五）關係連結預備

評估、預備創造關係（再次）連結方

式、關係處遇。

（六）關係再連結

關係聯繫維持方式運作。

（七）結案

（結束）轉換安置（返家、親屬安

置）、至少達具情感支持連結。

二、理論根基

（一）鷹架支持理論（ ）

 提出兒少本身獨自學習所能

達到的表現水準，與經由社會支持或指導

所能達到的表現有落差，後者能夠促進學

習、認知等能力發展，待兒少學習發展到

相當程度後，即便缺乏社會支持也能表現

出該能力。成人前期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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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師傅或自然導師（ ）扮

演有助於讓年輕人達到獨立成人的角色，

師傅的正向關係、支持有助於緩衝離院少

年的風險行為，促進成年前期適應、成功

自立。

（二）認同發展理論（  

）

 以社會心理發展觀點提出人

格發展理論，認為人格發展是持續、累積、

有生命階段任務的社會影響心理內在所形

塑人格養成的過程，自幼兒期到青春期分

別需要發展信任、自主、進取、自我勝任、

認同整合的任務，分別代表的存在價值是：

我可以信任這個世界嗎？可以做自己嗎？

我可以採取行動、自己動手嗎？我可以把

這世界的人事物處理好嗎？我是誰、我可

以是誰？歷經長期安置的兒少對自我認同

發展易產生不利影響，他們在安置系統漂

流，經常面臨從何而來、歸屬於那裡、自

己是誰、未來往哪裡走的質疑。永續計畫

即要處理永久性及認同歸屬的議題。另有

文化與種族認同論者提出，學齡前到青春

期間是兒少需要歷經其文化與種族的相關

經驗，以利提升健康自我與集體歸屬。

（三）依附關係理論（ ）

依附指的是嬰兒與主要照顧者的持

續情感連結， 提出嬰兒與主要照

顧者前兩年的情感依附經驗決定情感依附

發展，前三年決定此生社會功能、身心福

祉與自我勝任能力的走向，特別對人格、

人我關係的內在運作模式有關鍵影響，經

歷不一致、缺乏回應跟關照的照顧關係，

易形成不安全的依附關係，往後容易對自

我形象、環境互動與人際關係抱持悲觀負

向、對分離敏感。近來現代發展心理學，

則改稱依附關係發展會持續到成年前期。

長期家外安置兒少除了經歷與原生家庭分

離，在長期安置後與原生家庭的親子、手

足、親友關係不明，兒少也經歷轉換安置

的多次照顧關係中斷，多數安置事由涉及

原生初始照顧關係的不安全依附經驗及創

傷，依附關係難以替代僅能由後續關係中

去修復，在關係發展上的挫折需處理原有

依附的破損。

三、工具模式

本方案主要使用三大工具模式，包括

少年關係連結量表、關係連結圖及家庭團

隊會議，前兩項工具使用於評估及追蹤機

構少年關係連結情形，後項使用於如因重

新連結而有轉換安置需要。

（一）少年關係連結量表（  

 ）

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精進兒童福利研

究中心（    

   ）與阿努家庭

服務中心（  ）共同開

發（2018），用於蒐集、評估及追蹤兒少

的支持系統，建議由少年信任的工作者加

以說明施測目的及填答方式。共分為五大

面向，分別為：1、 專業人員使否已經有

與少年共同完成家系圖、關係連結圖、生

命故事書；2、指認具備支持連結的對象、

人數；3、現有關係連結有無、強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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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六類關係人、五分強度；4、支持層面

有無，共有 19 項；5、預期潛在關係連結

強度，共三類連結五分強度，總分共 100

分。依據量表填答結果，研判連結程度。

（二）關係連結圖（  

）

普遍用於尋親的工具，與服務對象

共同蒐集、評估關係系統，藉以瞭解主觀

的關係連結對象及情形。使用不受限於年

齡、語言、性別及文化差異，以圖示置案

主於空白圖正中間，並與其討論生命中所

有曾經存在過關係連結的對象、方式及強

度等，分別以不同線條或顏色代表生理、

無條件的愛、心理支持、靈性等支持對象

關係，再與兒少討論關係連結情形，後進

行關係處遇及後續尋親、支持關係維持評

估等。

（三）家庭團隊會議（  

 ）

本會議源自紐西蘭 1989 年制定的《兒

童、少年與家庭法案》，由會議協調人

（）引導親友主導召開會議，

討論有關兒少的重要決策，制定相關照顧

保護計畫。服務對象經此方案有可能再次

經歷關係啟動，而可能有行為反應現象、

因此轉換安置處所或結束安置者，社工訪

視召集親友、相關網絡對象參與團隊決策

會議共擬處遇服務策略、返家評估，或檢

閱照顧轉換安排及未來照顧計畫。由於本

方案服務對象多為少年，發展任務以自主

圖 5 家庭連結圖

資料來源：Westerman, Martin. （2009） “Permanency: More than Just Homes.” 
National CASA Association. The Connection. Summ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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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因此亦須評估其參與能力方式，

讓少年參與決策。

伍、浮萍有依方案運作初步發現

一、服務輸送方面

（一）服務對象

進入本方案的長期機構安置兒少，原

生家庭嚴重失功能以照顧者遺棄、嚴重精

神疾病、入獄、藥癮者、婚姻重組（多重

婚姻關係）居多，早年歷經多重的負面兒

時經驗，伴隨嚴重疏忽，情感依附以焦慮

型、迴避或矛盾型最為常見，因為經歷轉

換安置所以有轉換照顧者、關係再中斷，

情感依附一再失落的情形。進入長期安置

機構後，未有固定親友聯繫或探視者，普

遍存在類似於出養兒少在成年前期的被遺

棄心理，即便知道原生家庭父母早年的不

當對待，也希望尋求「被遺棄」的答案。

機構少年普遍具備參與本方案服務

的意願，然而對「家人」、與正向成人的

關係連結想像不足、期待不當或現實感不

足，在討論關係議題時反應壓抑、失語、

僵直（）或過度敏感表現，部分自

我形象低落、對人或環境抱持悲觀或深度

的冷漠，提不起興趣，呈現反應型依附症

候。初步介入建議以少年自決為原則，步

調不能急促，社工梳理其安置系統及過往

關係經驗，處遇關係失措的挫折。以服務

關係作為示範，陪同討論選任關係連結

對象及方式，培養關係建立及維持的現實

感，培力對關係連結的詮釋、轉化並扣連

少年的存在意義，深化處理關係議題的復

原力，方能穩健踏步自立。關係永續處遇

整體上有助於少年的認同整合、關係互動

能力、行為穩定及發展定向，強韌轉銜成

年或自立的能量。

（二）親友連結

尋親對象同時為兩支線，其一主責

社工重新盤點親友資源，其次是少年主

線。本方案因著重新盤點親友資源，而有

親友初次知情又具備合適照顧意願能力

而結束安置，此為傳統安置處遇尚未以

親屬安置為優先的系統落差。關係再連

結對象不宜是變動性高、早年即反覆失守

諾言的成人對象，以免衍伸二次創傷（

）的倫理爭議，然少年仍期待

釐清早年關係議題則不在此限。本方案初

步亦建議社工需在尋親階段評估連結對象

的意願及支持面向程度，亦須作現實性的

釐清（例如有親友產生情感轉移），化作

兒少可理解語言共同討論。少年藉由關係

連結圖或少年關係連結量表，易提 出在家

外系統，社工也將一併納入作重要他人的

尋親評估、方案說明及觀察。

另對於缺乏親友連結資源者，常見可

再連結對象為在家外安置系統累積的非正

式支持重要他人，同時需留意戀童風險的

專業人員加害人。本土的風險指標（洪文

惠    14 2018）

有：年齡介於 2540 歲、交友社交網絡孤

立（如遠離原生家庭、交友網絡封閉不透

明）、接近脆弱少年的傾向（如孤單、情

緒障礙、行為失序等）、對工作時間外的

付出不求回報、情感浸潤（）取

得信任的特質、轉換遊走於照顧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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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網絡方面
本服務模式不同於傳統上處遇長期機

構安置兒少的「隔離」特質，在服務供給、

處遇密度、社會連結、照顧安排等方面產

生變動，因而須與兒少安置機構具體溝

通、說明並尋求認同。又本方案的介入初

期，必須借重熟悉服務對象的機構工作人

員，提供機構少年的關係議題、對家人的

想像或意義認同的認識，以及安置期間親

友聯繫、社會連結資訊，更有助於處遇。

再次關係連結及發展，也有賴於機構工作

人員觀察處遇期間的變化，部分亦有可藉

此方案作為行為修正的增強。

陸、結語

本方案為實質探索高風險失依的安置

少年永續內涵，盤點亟待更積極介入的屆

齡離院兒少，建構本土化永續計畫的處遇

服務。此一服務部分業已在兒少安置機構

有所著力，然使力程度不一，特別是尋親

資源由主管機關所掌握更能夠協力分工，

以期滿足機構安置兒少的長遠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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